
 芦淞区城管大队2020年部门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2020年我单位部门专项资金共有四项：协管员工资、规范化中队建设费用、停车场租赁费用、城管队员制服更新费用。为合理有效规范地使用部门专项资金，2020年实行以下暂行管理办法：

一、 各项专项资金的申请，使用都必须符合国家及上级部门的管理规定，按实际使用需求和规定程序向芦淞区财政局和上级单位芦淞区城管局申请审批资金；

二、各项专项资金的使用，要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使各项专用资金正确使用并达到预期目标：

1. 停车场租赁费用：用于暂扣保存违法车辆的租赁费，停车场管理人员、拖车人员的劳务费，场地的用水用电及产生的其它费用；

 2.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用：大队15辆执法执勤车全年的定期车检、车辆保险、维修等相关费用；

3. 协管员工资经费：大队协管队员的基本工资、津贴、奖金的发放以及各类社会保险的缴纳；

4. 城管队员更新制服：用于执法队员2020年春夏秋冬制服（制服棉衣，衬衫，作训服，礼服，帽子，领带，皮带，鞋，肩章，臂章，帽徽，胸牌等）的更新和替换。
三、加强专项资金的财务管理及使用监督管理：财务室负责专项资金的预算、决算的编制，负责专项资金的的申请和监督，以及各项专用资金的汇总与分析；

四、其他各相关部门：根据部门职责，负责专项资金项目运行过程中的配合工作，包括项目委托，项目采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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